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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事務助理 (1)4 
陳瑞玲女士  
 
文書事務助理 (1)4 
陳愛華女士  

  
 
經辦人 /部門  

 
 
I 與政府當局及團體代表舉行會議  
 
與政府當局及團體代表舉行會議  
 
出席團體代表提交的意見書  
 
(立法會
CB(1)1128/17-18(02)號
文件  

 香港會計師公會提交
的 意 見 書 (只 備 英 文
本 ) 
 

立法會

CB(1)1128/17-18(03)號
文件  

 香 港 特 許 秘 書 公 會
提 交 的 意 見 書 (只 備
英文本 ) 
 

立法會

CB(1)1139/17-18(02)號
文件  

 香 港 特 許 秘 書 公 會
會 長 傅 溢 鴻 先 生 的

發言稿 (只備中文本 )) 
 
不出席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 
 
(立法會
CB(1)1128/17-18(04)號
文件  

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
提 交 的 意 見 書 (只 備
中文本 ) 
 

立法會

CB(1)1128/17-18(05)號
文件  

 香港女會計師協會有
限公司提交的意見書

(只備英文本 ) 
 

立法會

CB(1)1128/17-18(06)號
文件  

 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
所 有 限 公 司 提 交 的

意見書 (只備英文本 )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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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

CB(1)1128/17-18(07)號
文件  

 楊志偉會計師樓有限
公 司 提 交 的 意 見 書

(只備英文本 ) 
 

立法會

CB(1)1128/17-18(08)號
文件  

 李湯陳會計師事務所
提 交 的 意 見 書 (只 備
英文本 ) 
 

立法會

CB(1)1128/17-18(09)號
文件  

 馬炎璋會計師行有限
公 司 提 交 的 意 見 書

(只備英文本 ) 
 

立法會

CB(1)1128/17-18(10)號
文件  

 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
有限公司提交的意見

書 (只備英文本 ) 
 

立法會

CB(1)1128/17-18(11)號
文件  

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
提 交 的 意 見 書 (只 備
英文本 ) 
 

立法會

CB(1)1128/17-18(12)號
文件  

 丁 何 關 陳 會 計 師 行
提 交 的 意 見 書 (只 備
英文本 ) 
 

立法會

CB(1)1139/17-18(01)號
文件  

 譚競正會計師事務所
提 交 的 意 見 書 (只 備
英文本 )) 

 
  主席歡迎政府當局的代表及團體代表出席

會議。他提醒團體代表，他們所提交的意見書及在

會議上陳述的意見，將不會享有《立法會 (權力及
特權 )條例》 (第 382 章 )所提供的保障及豁免。  
 
討論  
 
2.  法案委員會聽取了兩位出席會議的團體

代表的意見，並察悉 10 份由不出席團體提交的
意見書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)。  

 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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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 
(立法會
CB(1)1128/17-18(01)號
文件  

 法律事務部於 2018 年
6 月 14 日致政府當局
的函件 ) 

 
其他相關文件  
 
(立法會 CB(3)488/17-18
號文件  
 

 條例草案文本  

檔號︰CO/2/2C(2018) 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立法會 LS53/17-18 號
文件  
 

 法律事務部報告  

立法會

CB(1)1005/17-18(01)號
文件  

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
《 2018 年公司 (修訂 )
條例草案》標明修訂

文本 (只限委員參閱 ) 
 

立法會

CB(1)1005/17-18(02)號
文件  

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
背景資料簡介 ) 

 
討論  
 
3.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載於附錄 )。  
 
 
III 其他事項  
 
會議安排  
 
4.  主席表示，法案委員會已完成逐項審議

《 2018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"條例草案 ")的條
文的工作。政府當局表示計劃在 2018-2019 年度
立法會會期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，並將於適當

時候知會委員擬議恢復二讀辯論的日期。 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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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法案委員會察悉，政府當局將於會後提供

下列文件，供委員考慮︰  
 
(a) 政府當局對團體代表在會上及其意見

書中提出的意見的回應；  
 
(b) 政府當局就法律事務部 2018 年 6 月

14 日函件的回應；及  
 

政府當局   (c) 政府當局對條例草案的修正案擬稿。  
 
(會後補註︰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已於
2018 年 8 月 27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1351/17-18(01)號及 (02)號 文 件 送 交
委員。 ) 

 
6.  鑒於政府當局解釋，其就條例草案的擬議

修正案屬文本上及技術性質的修訂，梁繼昌議員及

黃定光議員建議，倘若委員在審閱政府當局的回應

及擬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後並無提出任何討

論事項，法案委員會便無須再次舉行會議。法案

委員會表示同意。  
 
7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 時 11 分結束。  
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8 年 9 月 14 日  

 



附錄  

 
《 2018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第二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 期  ： 2018 年 6 月 19 日 (星期二 ) 
時  間  ：上午 9 時  
地  點  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
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 項與政府當局及團體代表舉行會議  

團體代表陳述意見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000418 - 
000826 
 

主席  致開會辭   

000827 - 
001313 

主席  
香 港 特 許 秘 書

公會  
 

陳述意見  
[立法會 CB(1)1128/17-18(03)號文件 ]  

 

001314 - 
001551 

主席  
香港會計師公會

("會計師公會 ") 
 

陳述意見  
[立法會 CB(1)1128/17-18(02)號文件 ]  

 

001552 - 
00191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對代表團體的意見作出以下初步

回應  
 
(a) 所接獲的意見顯示，《 2018 年公司 (修訂 )

條例草案》 ("條例草案 ")獲普遍支持，特
別是關於擴大簡明財務報表的涵蓋範圍

的修訂。有關修訂讓更多中小型企業可受

惠於財務報告豁免措施 (即容許企業擬備
簡明財務報表，在擬備核數師報告和董事

報告時須符合的規定亦較為寬鬆 )，並可
降低合規成本；  

 
(b) 關於代表團體要求當局檢討合資格受惠

於財務報告豁免措施的規模準則，條例

草案旨在擴大財務報告豁免措施涵蓋的

公 司類 別 ， 並 無 建 議修 訂 在 重 寫 前身

《公司條例》(第 32 章 )的工作期間所制訂
的規模準則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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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c) 條例草案建議，控權公司可在其董事報告
或其網站載列旗下所有附屬公司的董事

的姓名或名稱，或在其註冊辦事處備存名

冊以供其成員查閱。上述安排可在提高企

業透明度、保障公司成員的利益及降低合

規成本之間取得平衡。  
 

001911 - 
002411 

主席  
梁繼昌議員  
政府當局  
會計師公會  

梁議員就控權公司須披露旗下所有附屬公司

的董事的姓名或名稱此一規定提出查詢。政府

當局回應時表示  
 
(a) 新《公司條例》(第 622 章 )("新條例 ")現時

規定控權公司須在董事報告載列旗下附

屬公司的董事的姓名或名稱；及  
 
(b) 考慮到大型企業集團的合規負擔，條例草

案建議容許控權公司在其網站提供有關

資料，或在其註冊辦事處備存名冊，藉此

為 控權 公 司 提 供 符 合披 露 規 定 的 其他

選擇。  
 
會計師公會吳女士回應梁議員時確認，新條例

擬議附表 1 已反映會計師公會發出的《香港
財務匯報準則》及《中小企財務報告總綱與

準則》所訂明的最新會計準則。  
 
政府當局補充，新條例已訂有條文，規定公司

擬備財務報表時必須採用適用於該等報表的

會計準則。  
 

 
 

002412 - 
002840 

主席  
陳振英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陳議員提出以下查詢  
 
(a)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統一控權公司載列旗

下 附屬 公 司 的 董 事 的姓 名 或 名 稱 的形

式；及  
 
(b) 政府當局就財務報告豁免措施的規模準

則進行檢討的計劃及相關的時間表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 
 
(a) 新條例只規定控權公司須載列旗下附屬

公司的董事的姓名或名稱；  
 

 
 



 

-  3  - 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b) 條例草案下的擬議修訂已考慮到自新條
例開始實施以來，持份者所提出的意見及

技術事宜；及  
 
(c) 政府當局會持續檢討新條例的實施情況

(包括規模準則 )。  
 

議程第 II 項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
002841 - 
003948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梁繼昌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
《 2018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第 1 部  
 
導言  
 
條例草案第 1 條簡稱及生效日期  
 
第 2 部  
 
修訂《公司條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2 條修訂《公司條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3 條修訂第 2 條 (釋義 ) 
 
條例草案第 4 條修訂第 5 條 (不活動公司 ) 
 
條例草案第 5 條修訂第 1 部第 4 分部標題
(本 條 例 的 釋 義 ︰ 控 權 公 司 與 附 屬 公 司 及
母企業與附屬企業 ) 
 
條例草案第 6 條廢除第 16 條 (母企業及
附屬企業 ) 
 
條例草案第 7 條修訂第 76 條 (章程細則
所用的語文 ) 
 
條例草案第 8 條取代第 81 條  
 
81. 公司名稱  
 
條例草案第 9 條修訂第 88 條 (藉特別決議
或普通決議作出修改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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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條例草案第 10 條修訂第 124 條 (公司
可備有法團印章等 ) 
 
條例草案第 11 條修訂第 142 條 (配發
申報書 ) 
 
條例草案第 12 條修訂第 171 條 (更改股本
的通知 ) 
 
條例草案第 13 條修訂第 173 條 (股本幣值
重訂的通知 ) 
 
條例草案第 14 條修訂第 175 條 (再轉換的
通知 ) 
 
條例草案第 15 條修訂第 180 條 (更改類別
的權利 ) 
 
條例草案第 16 條修訂第 182 條 (原訟法庭
否決或確認更改事宜 ) 
 
條例草案第 17 條修訂第 184 條 (將更改
通知處長 ) 
 
條例草案第 18 條修訂第 188 條 (更改類別
的權利 ) 
 
條例草案第 19 條修訂第 190 條 (原訟法庭
否決或確認更改事宜 ) 
 
條例草案第 20 條修訂第 201 條 (股本說明 ) 
 
條例草案第 21 條修訂第 224 條 (登記申報
表︰無人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的情況 ) 
 
條例草案第 22 條修訂第 225 條 (登記申報
表︰有人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的情況 ) 
 
條例草案第 23 條修訂第 227 條 (債權人
有權反對股本減少 ) 
 
條例草案第 24 條修訂第 230 條 (將命令、
紀錄及申報表登記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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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條例草案第 25 條修訂第 232 條 (對不在
債權人名單的債權人的法律責任 ) 
 
條例草案第 26 條修訂第 270 條 (贖回或
回購股份申報表 ) 
 
條例草案第 27 條修訂第 275 條 (禁止為
購入股份或為減少或解除因購入招致的債務

而提供資助 ) 
 
條例草案第 28 條修訂第 316 條 (配發
申報書 ) 
 
條例草案第 29條修訂第 337條 (違反第 335
或 336 條的後果 ) 
 
條例草案第 30 條修訂第 351 條 (備存設立
押記的文書的副本的責任 ) 
 
條例草案第 31 條修訂第 356 條 (財政司
司長可為施行本分部訂立規例 ) 
 
條例草案第 32 條修訂第 357 條 (釋義 ) 
 
條例草案第 33 條修訂第 359 條 (在提交
報告方面獲豁免的公司 ) 
 
條例草案第 34 條修訂第 360 條 (為施行
第 359(1)(c)(iii)及 (2)(c)(i i)條而指明的條件 ) 
 
條例草案第 35 條修訂第 364 條 (小型私人
公司集團 ) 
 
條例草案第 36 條修訂第 365 條 (合資格
私人公司集團 ) 
 
條例草案第 37 條修訂第 366 條 (小型擔保
公司集團 ) 
 
條例草案第 38 條加入第 366A 條  
 
366A. 混合集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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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政府當局回應梁議員的查詢時表示，在香港經

營任何以下指明業務的非香港法人團體，不可

受惠於財務報告豁免措施  
 
(a) 銀行業務；  
 
(b) 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(第 571 章 )所指的任

何受規管活動的業務；  
 
(c) 並 非純 粹 以 代 理 人 身份 經 營 的 保 險業

務；及  
 
(d) 接受有息貸款或須連同溢價償還的貸款

的行業或業務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 解釋，條例草案建議以新條例
擬議第 360(2)(a)及 (b)條 (即條例草案第 34 條 )
所載列的一組條件，取代現時為施行新條例

第 359(2)(c)(ii)條而指明的 3 組不同條件 (即新
條例現行第 360(2)(a)、 (b)及 (c)條所訂的條
件 )。她建議，委員可考慮要求政府當局澄清
建議作出此一改動的原因為何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  
 
(a) 在新條例下，儘管某公司集團因集團內並

非 每間 公 司 都 符 合 歸類 為 小 型 私 人公

司，以致不符合資格歸類為小型私人公司

集團，但如集團內每間有關公司持有至少

75%投票權的成員均同意採用簡明財務報
表，而且並無成員表示反對，在此情況

下，該集團的控權公司仍符合資格，可採

用簡明財務報表；  
 
(b) 條例草案建議，只須由持有控權公司至少

75%投票權的成員通過決議，便可採用簡
明財務報表；及  

 
(c) 條例草案第 34 條建議修訂第 360(2)條，

以反映上述改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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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3949 - 
00472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梁繼昌議員  

條例草案第 39 條修訂第 367 條 (財政年度 ) 
 
條例草案第 40 條修訂第 368 條 (會計
參照期 ) 
 
條例草案第 41 條修訂第 369 條 (初始會計
參照日 ) 
 
條例草案第 42 條修訂第 379 條 (董事須
擬備財務報表 ) 
 
條例草案第 43 條修訂第 380 條 (關於財務
報表的一般規定 ) 
 
條例草案第 44 條修訂第 383 條 (財務報表
的附註須載有董事薪酬等的資料 ) 
 
條例草案第 45 條修訂第 385 條 (須於何處
備存第 384 條所述的登記冊 ) 
 
條例草案第 46 條修訂第 388 條 (董事須
擬備董事報告 ) 
 
條例草案第 47 條修訂第 390 條 (董事報告
的內容：一般規定 ) 
 
條例草案第 48 條修訂第 407 條 (核數師就
其他事宜給予的意見 ) 
 
條例草案第 49 條修訂第 412 條 (就資料
享有的權利 ) 
 
條例草案第 50 條修訂第 415 條 (廢止免除
核數師的法律責任的條文 ) 
 
條例草案第 51 條修訂第 432 條 (第 430 條
的例外情況 ) 
 
條例草案第 52 條修訂第 436 條 (與發布
財務報表等有關連的規定 ) 
 
條例草案第 53 條修訂第 450 條 (財政司
司長可就財務報表等的修改訂立規例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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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條例草案第 54 條修訂第 452 條 (財政司
司長可訂立其他規例 ) 
 
條例草案第 55 條修訂第 481 條 (董事會議
的紀錄 ) 
 
條例草案第 56 條修訂第 482 條 (作為證據
的紀錄 ) 
 
條例草案第 57 條修訂第 517 條 (就失去
職位而作出的付款 ) 
 
條例草案第 58 條修訂第 525 條 (例外
情況：小額付款 ) 
 
條例草案第 59 條修訂第 555 條 (公司
有責任將被提出的書面決議通知核數師 ) 
 
條例草案第 60 條修訂第 559 條 (公司
有責任通知成員及核數師書面決議已通過 ) 
 
條例草案第 61 條修訂第 575 條 (向核數師
發出成員大會的通知的責任 ) 
 
條例草案第 62 條修訂第 588 條 (表決的
一般規則 ) 
 
條例草案第 63 條修訂第 610 條 (舉行周年
成員大會的規定 ) 
 
條例草案第 64 條修訂第 619 條 (須於何處
備存紀錄 ) 
 
條例草案第 65 條修訂第 621 條 (紀錄作為
決議等的證據 ) 
 
條例草案第 66 條修訂第 622 條 (某些決議
等的註冊及關於某些決議等的規定 ) 
 
條例草案第 67 條修訂第 650 條 (須登記的
公司秘書的詳情 ) 
 
條例草案第 68 條修訂第 659 條 (披露公司
名稱等的規定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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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條例草案第 69 條修訂第 678 條 (釋義 ) 
 
條例草案第 70 條修訂第 681 條 (橫向合併 ) 
 
條例草案第 71 條修訂第 700 條 (要約人
可被要求全面收購少數股東的股份 ) 
 
政府當局回應梁議員的查詢時表示，只要合併

的公司為香港公司，公司便可藉不經法院的程

序，把兩間或以上附屬公司合併 (即橫向合併 )。 
 

004725 - 
00503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梁繼昌議員  

條例草案第 72 條修訂第 761 條 (批准申請
的條件 ) 
 
條例草案第 73 條修訂第 773 條 (恢復註冊
對無主財物或權利的效果 ) 
 
條例草案第 74 條修訂第 774 條 (釋義 ) 
 
條例草案第 75 條修訂第 776 條 (某些
非香港公司須申請註冊 ) 
 
條例草案第 76 條修訂第 777 條 (非香港
公司的註冊 ) 
 
條例草案第 77 條修訂第 778 條 (公司須就
增加、更改或停用名稱或譯名通知處長 ) 
 
梁議員要求當局澄清 "羅馬字 "與 "拉丁字母 "的
分別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有意見認為， "羅馬字 "指詞彙
而可能不包括字母。為更清楚反映政策原意，

條例草案建議，非香港公司的名稱須以 "拉丁
字母 "的字組成，而非以 "羅馬字 "組成 (即條例
草案第 75、 76 及 77 條 )。  
 

 

005035 - 
005548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
條例草案第 78 條修訂第 789 條 (公司須將
帳目交付登記 ) 
 
條例草案第 79 條廢除第 792 條 (非香港
公司須述明名稱、成立為法團所在地方等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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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條例草案第 80 條修訂第 803 條 (送達法律
程序文件或通知 ) 
 
條例草案第 81 條加入第 805A 及 805B 條  
 
805A. 披露非香港公司名稱等的規定  
 
805B. 不作出所規定的披露的刑事後果  
 
條例草案第 82 條修訂第 810 條 (如無決議
聲明擔保的款額則處長不得進行註冊 ) 
 
條例草案第 83 條修訂第 837 條 (成員或
債權證持有人可要求印本 ) 
 
條例草案第 84 條修訂第 877 條 (裁判官的
手令 ) 
 
條例草案第 85 條修訂附表 1 (母企業及
附屬企業 ) 
 
條例草案第 86 條修訂附表 3 (為第 361 至
366 條指明的歸類條件 ) 
 
條例草案第 87 條修訂附表 4 (會計披露 ) 
 
條例草案第 88 條修訂附表 5 (董事報告的
內容：業務審視 ) 
 
條例草案第 89 條修訂附表 7 (在某些條件
下可不就之提起法律程序的罪行 ) 
 
第 3 部  
 
修訂《公司 (披露公司名稱及是否有限公司 )
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90 條修訂《公司 (披露公司
名稱及是否有限公司 )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91 條修訂第 2 條 (釋義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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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助理法律顧問 6 解釋  
 
(a) 條例草案第 91 條建議修訂《公司 (披露

公 司 名 稱 及 是 否 有 限 公 司 ) 規 例 》
(第 622B 章 )("《規例》")第 2(1)條中 "註冊
名稱 "的定義，以容許兼有中文名稱及
英文名稱的公司，可按照《規例》第 3 及
4 條，在其註冊辦事處等地方只展示其
中文名稱或英文名稱，以及在其網站和

文件 (例如業務信件 )中只述明其中文名稱
或英文名稱；及  

 
(b) 另一方面，條例草案第 8 條建議修訂新條

例第 81 條，其效力是如公司兼有中文名
稱及英文名稱，其組織章程細則須兼述明

該中文名稱及該英文名稱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 建議，委員可考慮要求政府
當局澄清就公司名稱訂定不同規定的原因

為何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  
 
(a) 有關修訂的政策原意是讓公司可為組織

章程細則以外的其他目的，例如公司的印

章、名片及文具等，只使用其英文名稱或

中文名稱；及  
 
(b) 如公司兼有英文名稱及中文名稱，其組織

章程細則須兼述明該英文名稱及該中文

名稱，因為章程細則是相關公司的重要

文件。  
 
條例草案第 92 條加入第 4A 條  
 
4A. 展 示就 有 限 公 司 而 註冊 的 中 文 及 英文

名稱  
 
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6 的查詢時表示，
《規例》擬議新訂第 4A 條應適用於公司，而
非現時草擬的有限公司。政府當局會提出修正

案以作糾正。  
 
條例草案第 93 條修訂第 7 條 (罪行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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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5549 - 
01001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梁繼昌議員  

第 4 部  
 
修訂《公司 (會計準則 (訂明團體 ))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94 條修訂《公司 (會計準則
(訂明團體 ))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95 條修訂第 2 條 (訂明團體 ) 
 
第 5 部  
 
修訂《公司 (董事報告 )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96 條修訂《公司 (董事報告 )
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97 條修訂第 2 條 (釋義 ) 
 
條例草案第 98 條修訂第 3 條 (董事的利害
關係 ) 
 
第 6 部  
 
修訂《公司 (財務摘要報告 )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99 條修訂《公司 (財務摘要
報告 )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100 條修訂第 2 條 (釋義 ) 
 
條例草案第 101 條修訂第 3 條 (財務摘要
報告的格式及內容：一般規定 ) 
 
第 7 部  
 
修訂《公司 (修改財務報表及報告 )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102 條修訂《公司 (修改財務
報表及報告 )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103 條修訂第 2 條 (釋義 ) 
 
條例草案第 104 條修訂第 19 條 (擬備
經修改財務報表的核數師報告的人的權利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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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條例草案第 105 條修訂第 20 條 (關於
第 19 條的罪行 ) 
 
梁 議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闡 述 關 於 條 例 草 案

第 105 條的詳情。政府當局解釋  
 
(a) 現時，就經修改財務報表及報告相關罪行

所訂的罰則水平 (即最長監禁期為 12 個
月 )，低於就原財務報表及報告相關罪行
所訂的罰則水平 (即最長監禁期為兩年 )；  

 
(b) 在審議根據新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時，當

時的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下一次

的立法工作中，檢討並消除財務報表及

報告相關罰則水平的不一致之處；  
 
(c) 條例草案第 105 條旨在將上文第 (a)段所

述相關罪行的罰則水平修訂為最長監禁

兩年，使罰則水平保持一致；及  
 
(d) 自新條例開始實施以來，並無關於經修改

財務報表及報告的檢控個案。  
 

010015 - 
010152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第 8 部  
 
修訂《公司 (披露董事利益資料 )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106 條修訂《公司 (披露董事
利益資料 )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107 條修訂第 2 條 (釋義 ) 
 
第 9 部  
 
修訂《公司 (章程細則範本 )公告》  
 
條例草案第 108 條修訂《公司 (章程細則
範本 )公告》  
 
條例草案第 109 條修訂附表 1 (公眾股份
有限公司的章程細則範本 ) 
 
條例草案第 110 條修訂附表 2 (私人股份
有限公司的章程細則範本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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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第 10 部  
 
修訂《公司 (非香港公司 )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111條修訂《公司 (非香港公司 )
規例》  
 
條例草案第 112 條修訂第 3 條 (註冊申請
須載有的詳情 ) 
 
條例草案第 113條修訂第 5條 (公司可包括
本土名稱的經核證譯名︰註冊申請 ) 
 
條例草案第 114條修訂第 6條 (公司可包括
本土名稱的經核證譯名︰本土名稱的更改 ) 
 
條例草案第 115條修訂第 9條 (周年申報表
須載有的詳情 ) 
 
其他擬議修正案  

 
政府當局表示將會就條例草案第 34、 37 及
86 條提出技術修訂。  
 

010153 - 
010906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梁繼昌議員  

主席提出以下查詢  
 
(a) 就新條例第 5 及 224 條提出修訂 (即條例

草案第 4 及 21 條 )的原因為何；及  
 
(b) 容許控權公司只在其註冊辦事處備存名

冊，以提供旗下所有附屬公司的董事的姓

名或名稱，原因為何。此一安排並不利便

公眾查閱有關資料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  
 
(a) 新條例第 5(4)條參照了前身《公司條例》

第 344A 條，該條訂明私人公司可通過決
議，宣布該公司為不活動公司；故此該公

司會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344A 條被當作
為不活動公司。對新條例第 5(4)條的擬議
修訂旨在更清楚反映前身《公司條例》

第 344A 條的涵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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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b) 對新條例第 224(2)(c)條的中文文本作出
修訂，旨在更清楚反映英文文本中 "as at  
the time immediately after"一語的涵義；
及  

 
(c) 公司登記冊已載列所有公司的資料，包括

控權公司及旗下所有附屬公司的董事的

姓名或名稱，公眾均可查閱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梁議員時表示，政府當局並無計

劃在不久的將來再次修訂新條例。  
 

議程第 III 項其他事項  

010907 - 
011308 

主席  
梁繼昌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會議安排及總結發言   
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8 年 9 月 14 日  


